
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第八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

開會時間：民國99年1月8日星期五晚間7:00

開會地點：臺北市私立景文高中會議室

出席理事：陳慶祥總會長、古元中副總會長、葉瑞嫺副總會長、王敏熏副總會長、蘇惠珠理事、林曉儀理事、鄭素華理事、許寶秀理事、樂淑樺理事、曾蓓芬理事、黃聰智理事、  陳文質理事、王宗文理事、郭  甄理事、林仲宇理事、顏重功理事、徐良琿理事、  黃振松理事、  楊孫鏹理事、石儀文理事

出席監事：楊秀梅監事長、王少康監事、柳文科監事、李家華監事、李婉玲監事、黃惠英監事

請假理監事：張芳瑜理事、林瑞芬理事、吳惠瑜理事、吳惠鈴理事、高正人理事、陳金榜監事

98學年度全體理事代表25人， 監事代表7人，總計32人

實際理事出席人數為 20  人，監事出席人數為 6  人，超過二分之一

列席人員：後補理事：林適祺、蔡博修、李運鞭、林謨佩、本會秘書處人員

後補監事：

會議主席：陳慶祥總會長、楊秀梅監事長

會議記錄：陳雲瑩副秘書長

會議司儀：莊振元副秘書長

會議內容： 

一. 主席報告並確認議程：本會應出席理事25人、監事7人，於7:00出席人數為理事 20 人、監事人數6人，到達法定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宣佈理監事會議開始。
二. 確認議事規則：無異議通過
三. 主席致詞，總會長致詞：1.很高興第一次在這裡開理監事會，也很感謝許校長把場地借給聯合會使用。

                         2. 有關北星計劃及100學年度升學議題，1/9在龍門國中舉辦之北星計劃說明，康局長將全程參與此會議並作有關之說明，敬邀各位理監事及各校會長與校長，請踴躍動員參與。

              監事長致詞：感謝各位理監事不畏寒流來襲，踴躍出席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為台北市學生及家長奉獻心力，更感謝蘇常務理事惠珠協助洽借優質會場，希望今天的會議，在大家熱烈研討下，各項議案順利圓滿達成。

四. 貴賓致詞：景文高中許勝哲校長、蘇惠珠副會長致詞

1 . 景文高中許勝哲校長致詞：先歡迎各校會長蒞臨，外面冷颼颼的天氣仍有這麼多會長蒞臨， 讓我們很感動謹代表本校師生歡迎各位，如需本校效勞之處，請不吝告知。

景文高中蘇惠珠副會長致詞：  祝本校校務昌隆，也祝各校校務順利。

五. 會務報告：

(一)總會長報告：

1.請確認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無異議鼓掌通過。
 2.已發生的事報告

 3.未來要進行的事報告  

(二)許宛華秘書長行政事務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11-13頁

(三) 郭泊雲財務長財務報告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16-17頁收支明細
請參閱會議資料第14-15頁各校繳交會費狀況表
(四) 代表本會出席相關會議代表報告
古元中副總會長：98- 99學年度 高中職升學與申請 北星計劃之名額  ??

(五) 各委員會召集人報告

教育委員會提案報告—楊秀梅召集人

資訊委員會提案報告—古元中召集人

公關聯誼委員會提案報告—王敏熏召集人

特教委員會提案報告—葉瑞嫻召集人

申訴暨服務委員會提案報告—鄭素華召集人

法政委員會提案報告—黃聰智召集人

程序委員會提案報告—陳金榜召集人

六. 討論事項：請確認議事規則，無異議通過。

監事會提案報告—楊秀梅監事長

第一案：

案  由：未繳交聯合會會費之理監事停權處分。

說  明：1.依據會員大會及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決議辦理。

2.本會理監事受全市國中家長會所託付，理應為全市國中家長會表率。

3.依據本會章程第8條未盡會員義務，及第16條、19條由候補人員遞補本會理監事席次。

建  議：1.請秘書處發文催收。

2.內容載明依本會決議應於99年1月31日前繳交會費，逾期予以停權。

3.遞補名單依候補順序依序遞補。

4.常務理監事依章程第17條補選之。

決  議：通過決議應於99年1月31日前繳交會費，逾期予以停權
教育委員會提案報告—楊秀梅召集人

第二案：

案  由：99年度辦理「教育部補助促進家長會參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

        研習內容包括下列議題：

        1.家長會人才培訓研習

        2.精進課堂教學能力家長知能研習

        3.校園法律教育講

        4.技職未來與發展出路介紹(高職及大學各系所或職業研討)

說  明：1.舉辦總場次需待教育局補助經費確認。

        2.有意承辦研習之會員學校待本會發文後再報名統計數量。

        3.經費：每場補助壹萬元為上限。依本方案核定經費核銷。

        4.核准順序如下：

         (1)有繳交會費並依時報名者。

         (2)一校以核准一場為原則。

         (3)有超過總場次時，再召集本委員會協調。

決  議：通過

第三案：

案  由：99年度辦理「精進課堂教學能力家長知能研習」。

說  明：1.舉辦總場次需待教育部補助經費確認。

        2.有意承辦研習之會員學校待本會發文後再報名統計數量。

        3.經費：每場補助壹萬元為上限。依本方案核定經費核銷。

        4.本案與第一案之核准補助場次合併計算，核准順序如下：

         (1)有繳交會費並依時報名者。

         (2)一校以核准一場為原則。

         (3)有超過總場次時，再召集本委員會協調。

決  議：通過

第四案：

案  由：99年度辦理校長遴選研習。

說  明：1.預定99年3月辦理第一場研習。參加對象為今年國中校長任期屆滿4年、8年及校長退休之學校。

2.預定辦理3場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增減。

3.經費實報實銷。

決  議：由西松高中、大理高中、敦化國中承辦

第五案：

案  由：外僑學校參訪或座談。

說  明：1. 為協助家長與國際接軌，溝通了解世界各國家庭教育，吸收外國家庭及學校教育優點，精進家長知能。

2. 邀請德國拜耳公司相關公關公司邀請座談，或請教育局推薦歐洲學校介紹

3. 各委員請儘量能將國外學校聯誼資料帶入聯合會

決  議：通過，請金華國中樂理事及陳文質理事協調國外相關教育單位，提供教育委員會參辦

第六案：

案  由：與台北市教師會【國中組】、校長協會座談聯誼。

說  明：1. 為加強本會與教師會及各校校長瞭解互動，增進溝通聯誼舉辦座談聯誼，共同為家長及學生服務，共創三贏佳績。

2. 公關委員會建議不與教師合辦，教育委員會建議與教師合辦

3. 時間暫定三月份

4. 建議於校長協會座談可將議題鎖定

1. 不適任教師及教師品德問題
2. 校長校務推廣難處及家長會之支援活動
決  議：通過與台北市教師會及高國中校長協會合辦

第七案：

案  由：北星計畫及免試升學說明會(升學基測變更家長說明會)

說  明：1. 為協助本會會員與家長瞭解教育變革之北星計畫及免試升學了解，教育局作業程序於法不符，為爭取學生升學權益，應再邀請專家舉辦說明會。

2. 並訂於12月23日假民生國中會議中心舉辦說明會。

3. 行文教育局北星計畫招生簡章暫緩發行。

4. 預計1月9日星期六在龍門國中舉行國中聯合會授證典禮暨北星計畫修正說明會

決  議：通過

資訊委員會提案報告—古元中召集人       

第八案：

案  由：建構聯合會網路溝通平台(聯合會網站與部落格經營)。

說  明：1. 為服務會員與家長現有部落格與網站可供選擇。

2. 通過保留部落格與網站雙軌。

        3. 維持第七屆原議，委請98年度網站及部落格共同繼續維護經營管理。

決  議：通過

第九案：

案  由：建構聯合會通訊管道。

說  明：1. 為建構本會有網路溝通、意見反應及有關教育相關訊息平台。

2. 按原行政區分配學校，請收集並提出可行網路連平台方案報理監事會討論。

3. 舉辦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聯合會會務資訊調查如附表。

4. 請秘書處轉發各校及理監事，請各校家長會就所提問卷及相關資料填寫後，回傳俾利會務連繫及業務協調及訊息傳達之參考。

決  議：通過，由資訊委員會調整

公關聯誼委員會提案報告—王敏熏召集人

第十案：

案  由：與臺北市教育局康宗虎局長有約座談會

說  明：1. 原建議於元月二十二日至元月三十一日之間舉行

2. 為北星計畫案及後續升學說明，教育局康局長回覆一月九日會同理、監事、會長授證同時舉辦。

決  議：通過

第十一案：

案  由：拜會市議會吳議長及教育委員會

說  明：公關委員會確認辦理，但交由理監事會議定奪

決  議：通過

第十二案：

案  由：理監事聯合授證活動與北星計畫座談會事宜。

說  明：1. 建議個別辦理，不與其他學程合辦，一月九日在龍門國中結合與局長有約及升學說明會一起舉辦

2. 預算預計35000元左右

決  議：通過

第十三案：

案  由：暑假戶外旅遊活動

說  明：1. 暫定七月十二日至七月三十日之間舉辦

2. 由公關委員會決定地點，屆時請向公關聯誼委員會報名自由參加

3. 比照去年每校優惠二人，超出二人其他全額支付

4. 預算預計63000元左右

決  議：通過，註明優惠部份還是要出自備款，超出部份應付全額，詳細地點交由公關委員會全權處理

第十四案：

案  由：配合聯合會相關活動

說  明：1. 聯合會統一製作T-shirt，供各委員穿，費用自理

2. 林仲宇、鄭素華、楊秀梅報名參加運動會趣味競賽，其他理監事及秘書處工作人員當啦啦對加油

3. 與特教委員會配合辦理影片欣賞活動，費用實報實銷
4. 配合全家盟12月24日晚間辦理特教學生及家長觀賞台藝大芭蕾舞劇胡桃鉗活動
決  議： 1. 授權由曾蓓芬理事處理

         3. 由東、西、南、北區各一校承辦，由公關委員會再開會確認  
特教委員會提案報告—葉瑞嫻召集人

第十五案：

案  由：舉辦特教座談會或電影欣賞會
說  明：1. 向教育局詢取去年特教座談會資料，讓特教座談深入化（特教召集人葉瑞嫻負責）。

2. 配合辦理影片欣賞活動，結合公關組一起辦。

決  議：1.本活動有意承辦單位為：弘道國中、南港高中、關渡國中及雙園國中等四校。

2.為配合校長協會及教師會聯誼座談，其中一場為會長校長，其餘三場由承辦學校邀請學區師長及同學共賞。

第十六案：

案  由：教育局或國中聯合會年度特教活動支援及舉辦室內特教親子活動

說  明：1.南區商請文山特教承辦（國中邀請高中、職合辦）。

2.北區商請啟明學校承辦，只辦座談會，不辦活動。（國中自辦）

3.協辦特教活動之學校，建議聯合會行文教育局，給予敘獎。

4.特教預算編列3萬元
決  議：通過，詢問文山特教承辦意願

申訴暨服務委員會提案報告—鄭素華召集人

第十七案：

案  由：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會建請聯合會訂定自律公約，決議送交本屆申訴委員會詳加討論
說  明：1. 不同意訂定自律公約，但道德勸說勿干涉他校會務。

2. 各校校內申訴之爭建議聯合會冷處理，避免聯合會掉入校內鬥爭，只處理團體會員與行政、教師間之事件

3. 計劃和教育委員會合辦法律座談

4. 申訴預算編列1萬元
決  議：通過

法政委員會提案報告—黃聰智召集人

第十八案：

案  由：與教育委員會合辦校園法律講座
說  明：1. 落實校園法治民主，有效參與校園學生獎懲及申訴委員會議，維護學生校園人權。

2. 實施時間：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晚上18：30~21：00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晚上18：30~21：00

3. 實施地點：2010年3月11日北區西松高中

 2010年5月20日南區弘道國中
4. 法政委員會預算編列1萬元
決  議：通過，但需諮詢承辦學校主辦意願

程序委員會提案報告—陳金榜召集人

第九屆大會時間沒到，暫無會議計畫

七. 臨時動議（ 8：50pm-9：20pm）

    1. 王敏熏副總會長：製作聯合會名片及名牌乙案。

       決  議：不製作聯合會名牌
。

不處理聯合會名片， 如需製作聯合會名片則請與曾蓓芬理事聯繫。

2. 黃惠英監事：提案同質性高，致會議太冗長。

    說  明：因為為各委員會提案報告，下次會注意彙重整。

3. 許寶秀理事：有關北星計畫 ，聯合會應代表學子發聲 提建言。

       說  明：教育局宣傳策略錯誤，於1/9在龍門國中舉辦之北星計劃說明作有關之澄清。

八. 散會


